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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起施行！淄博市首次出台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近日，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淄博市公安局等11部门联合
印发了《淄博市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将于11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1月9日。

 该暂行办法规定，加氢站的选址、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等，应当符合《加氢站技术规范》GB
50516-2010（2021年局部修订）、《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GB/T
34584-2017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以下为原文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11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淄建发〔2022〕148号

各区县发展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
理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气象局，高新区发展改革局、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公安分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分局、环保局、建设局、应急管理中心、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昌湖区经济发展局，公安分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安监环保局、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工业和
科技创新局、公安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生态环境分局、建设局、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淄博市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淄博市公安局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         淄博市应急管理局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淄博市气象局

2022年10月10日

淄博市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加氢站建设与运营管理，保障加氢站安全稳定运行，助推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促进氢能
产业健康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淄博市行政区域内加氢站的规划建设、运营和安全管理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为加氢站行业主管部门。加氢站的建设与运营和安全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各区县（功能
区）相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具体负责本辖区加氢站的规划建设、运营和安全管理等工作。

 （一）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筹加氢站项目建设，负责加氢站的工程建设管理和消防验收等工作；

 （二）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制定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及氢能发展相关扶持政策，负责政府投资加氢站项目的审批工作；

 （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加氢站规划用地保障并按规定办理规划用地审批等工作；

 （四）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加氢站建设项目安全 “三同时”审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

 （五）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加氢站项目（非政府投资）备案（高新区、经开区、文昌湖区由发展改革部门负责）
、施工许可和消防设计审查（经开区、文昌湖区由建设部门负责）等审批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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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氢站气瓶充装许可、特种设备监督管理和检验等工作。

 工信、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气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加氢站相关工作。

 第四条 加氢站的选址、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等，应当符合《加氢站技术规范》GB
50516-2010（2021年局部修订）、《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GB/T
34584-2017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五条 加氢站的建设应符合我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第六条 鼓励符合条件的加油站、加气站、充电站利用现有土地建设加氢站、综合能源港，在符合相关规范和安全
条件的前提下,无需另行办理加氢站规划选址、用地手续。

 第七条 加氢站项目报建审批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项目立项。加氢站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进行立项申请，建设单位应
当对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立项机关实时将建设项目立项证明推送至住房城乡建设和应急管理部门。

 （二）用地规划。对于新征地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出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
请，符合条件的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三）施工许可。建设单位向行政审批服务部门（经开区、文昌湖区由建设部门负责）提交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
，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按程序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四）验收备案。加氢站项目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可邀请氢能领域相关专家参与验收。
未通过竣工验收的不得交付使用。竣工验收通过后，建设单位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第八条 加氢站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持有相应的资质；从事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安装的单位
，应当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许可。

 第九条 对在原加油（气）站、充电站上改扩建的合建站中涉及到加油（气）、充电设施调整的，应当符合国家相
关规范要求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 运营与安全管理

 第十条 加氢站从事气瓶充装业务，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气瓶充装许可证》。加氢站运营前，应向应
急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第十一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要向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车用氢气。

 第十二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要在站内加氢机及其他明显位置，公示车用氢气价格、氢气质量检测报告、业务办理流
程、服务承诺和服务监督电话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对社会开放的加氢站，因设备检修等原因临时停气的，应提前48小时予以公告或者发布书面通知；因突
发事件造成紧急停气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优先保障城市公交车等社会公共服务车辆的氢气需求，并于1小时内
向各区县（含功能区）住建部门报告；加氢站计划停业、歇业的，必须在停业、歇业前60日内向各区县（含功能区）
住建部门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停业、歇业。

 第十四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不得为未经出厂监督检验合格的、超过定期检验期限的、定期检验不合格或者报废的、
未办理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的车用氢气瓶充装氢气，不得为非车用氢气瓶充装氢气。

 第十五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要做好加氢站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加氢站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加氢站的安全生产

                                                  页面 2 / 3



11月10日起施行！淄博市首次出台加氢站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7670.html 
来源：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作全面负责，要建立健全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悬挂于站内明显位置。安全管理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运行现场安全管理制度；2.消防安全管理制度；3.设备安全管理制度；4.工作人员安全管理制度；5.安全检查管理制
度；6.事故上报处理制度；7.设备设施定期检验制度；8.安全保卫制度；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站内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站内单班作业人员不少于
3人。

 第十七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应当建立运行档案，实时记录运行、维护、检修、监控、故障等相关数据，并定期进行
保存。压缩机、加氢机等主要设备运行数据、卸车记录等档案至少保存1年，场站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90天。

 第十八条 加氢站经营单位应当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规定开展应急演练。站内发生氢气泄漏、火灾、爆炸
或其他突发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并立即向住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加氢站，是指为氢燃料电池汽车或氢气内燃机汽车等的储氢瓶充装氢燃料的专门场所，包括
单独建设的加氢站和加氢合建站。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2年11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1月9日。本办法有效期内国家出台汽车加氢站规划
建设运营管理工作相关政策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7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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